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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谢
乐夫 冷德祥 )11 月 22 日，益阳沅
江市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
次全体会员大会召开，沅江市政协
副主席刘建 斌出席，益阳市文联

相关领导及沅江市各界人士参加会
议。

沅江市女作协共吸纳会员 50
多名。她们中既有文学创作硕果累
累的陈建荣、邹莉莎、黄小娟，也

有这些年里佳作不断的傅莉莉、王
芳、龚婷等。

协会的成立，将为沅江女性文
学爱好者打造一个互相学习、共同
提高的平台。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蒋晓国）11 月 24 日，永州市道县
2014 年新进村“两委”女干 部
培训班在县委党校举行。全县新
进村“两委”女干部、乡镇（街
道办事处）妇联主席共计 87 人
参加了此次培训。

这次培训的内容既有党的理
论创新的最新成果，又有基层妇

女工作的业务，既安排了集中理
论学习、专题讲座，又安排了交
流参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据悉，培训班的举行旨在提高该
县新进村 “两委”女干部的思
想政治素质和履职能力，充分发
挥基层妇女干部在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建设中的
重要作用。

我国首个反家暴法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

长沙召开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工作组年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记者陈

炜 实习生 陈霞 通讯员 刘腊香）11
月 25 日，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庭
暴力工作组年会暨长沙市多机构合
作反家暴工作机制研讨论坛召开。

2012 年，长沙市在全国率先
成立“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工作组”。两年来，各成员单位
在充分履职，开展调研督导、提
交议案提案、大力宣传倡导等工
作外，以项目为抓手，试行《家

庭暴力案件危险性评估量表》，打
造市级“妇女之家”反家暴工作
示 范 点， 推 动 全 市“ 党 政 领 导、
妇联协调、部门联动、社会参与”
的社会化反家暴工作格局进一步
深化，全社会反家暴意识进一步
增强，反家暴“长沙模式”进一
步走向全国。

会上，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
庭暴力工作组常务副组长，市妇
联主席谭慧慧对继续深化反家庭

暴力工作提出了要求，希望各职
能部门继续加强合作，共同识别
和干预，及时、有效地保护和救
助 受 害 人， 为 建 设 平 安、 法 制、
幸福长沙贡献更大力量。

长沙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工作组各成员单位负责人，市妇
联全体班子成员，各区、县（市）
妇联主席，2014 年长沙市“妇女
之家”反家暴工作示范点负责同
志等 90 余人参加活动。

娄底培训妇女儿童工作者
今日女报 / 凤网讯 ( 通讯员 兰

娥嵋）近期，娄底市委组织部、市
妇联联合主办了妇女儿童工作主体
培训班。

学习班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

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人口理论与计
划生育、妇女儿童工作实务等纳入
学习范围，课程以自学和读原著为
主，辅之以必要的课堂讲授，主讲
老师为党校骨干教师及市委党校、

市妇联外请的知名专家教授。
学员由各个县市区和市直机关

的 46 名妇女儿童工作者组成，平
均年龄 42 岁，本科及以上学历者
占比 78.26%。

150 余篇心得响应湘潭“读书思廉”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颜

宇霆）11 月 21 日，在湘潭市纪委、
市委组织部、市妇联三家单位的共
同配合下，湘潭市廉政文化进家庭
主题活动读书思廉环节圆满完成，
15 篇优秀读书心得在评委会的选
拨下脱颖而出，将择日刊发。

据悉，此次读书思廉活动为湘
潭市廉政文化进家庭主题活动的

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湘潭市妇联面向全市副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配偶推荐包括《不该失
落的尊严》、《利剑高悬——建党以
来十大腐败案件剖析》、《人生不能
重来》在内的 10 余本反腐倡廉读
物，使他们学习掌握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基本要求，了解
腐败的危害性，筑牢家庭反腐防线，

同时鼓励撰写学习心得并进行评
奖。

此次活动共收录包括市直机
关、大中型国有企业、县市区、园
区所上交的读书心得体会 150 余
篇，从中择优选取了 15 篇优秀篇
目及 10 篇入围篇目，将择日刊发
并对作者进行表彰。

沅江女作家协会成立

■妇联星空

湘西州：
深入基层指导省级“妇女之家”创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石明 张超兰）11 月 20 日，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妇联副主席
林莹一行到古丈县毛坪村，就该
村创建省级示范“妇女之家”工
作进行检查指导。

考察组在查看现场、查阅资
料、座谈交流后，对该村阵地建
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活动
情况、特色工作等方面给予高度

评价，尤其对妇女、儿童、空巢
老人开展的维权、帮扶、志愿服
务活动等，给予了充分肯定。

据了解，毛坪村以牛角山茶
叶合作社为载体，发挥“妇女之
家”作用，积极推动全村妇女创
业。目前，该村正以创建省级示
范“妇女之家”为目标，积极完
善组织机构，健全工作制度，充
分发挥妇女“半边天”作用。

岳麓区：
创新做活家庭教育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陈
炜 实习生 陈霞 ）11 月 24 日，记
者从长沙市岳麓区妇联获悉，为
提高全区家庭幸福指数，促进
全区社会稳定和谐，近年该区妇
联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以“激
活家庭小细胞、促进社会大和
谐”为切入点，创新家庭教育工
作理念，做活家庭教育工作文章。

“为了普及科学家教知识、
提升女性综合素质，我们不但
设立了‘女性大课题’，还邀请
幼儿教育专家为家长进行‘家长
做榜样，孩子学好样’专题知识
讲座，并利用寒暑假期间在各社
区家长学校开展 DIY 绘画艺术、
家庭风采展等亲子活动。”区妇
联主席黄鹏介绍，为进一步推动
家长学校建设与管理，区妇联还
联合相关单位共同下发了《关于
推进家庭教育办好家长学校的
意见》，规定家长学校必须达到

“有班子、有牌子、有经费、有
制度、有教室、有教员、有教材、
有活动、有记载、有成效”的“十
有”办学要求。

目前，全区各中小学、幼儿
园、镇村及社区都普及了家长学
校。区妇联还借力“爱心妈妈”
联盟、巾帼志愿者联盟等公益
组织深入基层社区开展“家长沙
龙”、“亲子阅读”、“小书房跳蚤
市场”等公益活动，医疗救助空
巢老人、关爱留守流动儿童，并
邀请专家、学者和嘉宾进社区、
进家庭宣讲访谈、普及法律知识，
帮助解决青春 期孩子叛逆、早
恋、吸毒和居民家庭存在的家
暴、婚姻纠纷、赡养老人等家庭
热点难点专题，对宣传社区家庭
成员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弘
扬正导向、凝聚能量起到了很好
的效果。

邵阳县：
一根葱舞活新农村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黄又生 谢海霞 黄波蜜）11 月 24
日下午，一位香葱收购商来到邵
阳县白仓镇坦湾村，以每公斤 5.5
元的价格，收购 7 吨香葱发往深
圳，逐户分发着现钞。村负责人
说，现在一亩地一年种三季香葱，
平均一季的纯收入在 8000 元以
上，留守妇女借小香葱舞活了新
农村 ,“这都要感谢县妇联请来
的科技特派员！”

近年来，邵阳县妇联紧紧抓
住县“大力推广科技富民项目”
契机，积极与县科技局协作，引
导妇女科技致富。联系白仓镇的
特派员，根据该镇多村群众有种
植香葱的习惯，因势利导，举办
培训班，改善基础设施，成立村
级香葱协会，做大做强香葱产业。

目前，该镇坦湾、贺家、白
仓、中乙等村的留守妇女种植香
葱 1000 余亩，妇女收入节节高。  

宜章县：
开展女性心理健康培训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黄菊）11 月 9 日—12 日，郴州市
宜章县妇联特邀心理专家对妇
女干部进行心理健康知识培训
授课。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郴州
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谷莉，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郴州市心
理咨询师协会副秘书长陈红芬老
师，分别讲述了女性不同生理时

期的心理现象及心理健康问题，
女干部们如何运用心理学方法
调解婚姻与家庭中的一些纠纷矛
盾等。 

为期三天的培训中，该县各
乡镇妇联主席和女村支书、女村
委会主任、女大学生村官，部分
县直机关单位妇委会主任、县人
民婚姻家庭调解委员会成员共
73 人听取了课程。

道县：
新进村“两委”女干部培训班开班

本报 综合 在 11 月 25 日国际
消除对妇女暴力日这天，千家万户
关注的反家庭暴力工作迈出实质性
步伐。中国首个反家暴法草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稿”）
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在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已有反
对家庭暴力的法规、条例及决定
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反家
庭暴力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这部
法律获通过后，将成为中国首部防
治家庭暴力的专门性、综合性法案。

关注一
恋爱同居暴力纳入治安、

刑法调整
意见稿起草说明称，家庭暴力

形式表现为配偶、父母、子女以及
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等家庭成
员之间发生的身体伤害、精神伤害
或者身体、精神双重伤害。

意见稿据此规定，家庭暴力是
指家庭成员之间实施的身体、精
神等方面的侵害。考虑到家庭寄养
关系客观上类似于家庭关系，意见
稿规定，具有家庭寄养关系人员
之间的暴力行为视为家庭暴力。

起草说明称，至于有恋爱、同
居、前配偶等关系人员之间发生的

暴力行为，与一般社会成员之间发
生的暴力行为没有实质区别，则由
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法律调
整。

关注二
任何组织和公民都有权

对家暴行为报案
意见稿建立了家庭暴力发现和

报案制度。受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
近亲属，可以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
织、妇女联合会等有关组织投诉、
求助，也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对
家庭暴力行为，任何组织和公民都
有权向公安机关报案。

同时，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
人、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意见稿规
定，救助管理机构、社会福利机构、
中小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在
工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因年老、残
疾、重病等原因无法报案的人遭
受家庭暴力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
关报案；不及时报案造成严重后
果的，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关注三
轻微家暴 公安机关可书

面告诫

意见稿还设置了公安机关告诫
制度，对严重家庭暴力加害人依法
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刑事处罚。

对轻微家庭暴力，意见稿称，
尚未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犯罪
的加害人，公安机关可以书面告诫
其不得再次实施家庭暴力，并将
告诫书抄送有关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妇女联合会，以便督促加害
人改正。

关注四
离婚过程中 受害人可申

请人身安全保护
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可

以根据受害人的申请在民事诉讼中
或者诉讼前作出行为保全裁定。

为保护受害人人身安全，意见
稿规定，在离婚、继承等民事案件
审理过程中，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禁止
加害人对受害人再次加害、责令加
害人迁出受害人住所、禁止加害人
接近受害人、禁止加害人对受害人
住所及其他共同所有的不动产进行
处分；尚未提起诉讼的，受害人也
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裁定，但在
人民法院作出裁定后 30 日内不提
起诉讼的，裁定撤销。


